
(上接 B22版)

� � � � （

７１

）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南宝路

３６

号证券大厦

４

层

办公地址 深圳市深南大道

４００１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 陆涛 联系人 马贤清

电话

（

０７５５

）

８３０２５０２２

传真

（

０７５５

）

８３０２５６２５

网址

ｗｗｗ．ｊｙｚｑ．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２２８

（

７２

）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北京西路

８８

号江信国际金融大厦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北京西路

８８

号江信国际金融大厦

４

楼

法定代表人 曾小普 联系人 徐美云

电话

（

０７９１

）

８６２８５３３７

传真

（

０７９１

）

８６２８２２９３

网址

ｗｗｗ．ｇｓ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２２１１１

（

７３

）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太原市府西街

６９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法定代表人 侯巍 联系人 郭熠

电话

（

０３５１

）

８６８６６５９

传真

（

０３５１

）

８６８６６１９

网址

ｗｗｗ．ｉ６１８．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

７４

）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东新街

２３２

号信托大厦

１６－１７

楼

法定代表人 刘建武 联系人 刘莹

电话

（

０２９

）

８７４１６７８７

传真

（

０２９

）

８７４１７０１２

网址

ｗｗｗ．ｗｅｓｔｓｅｃｕ．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８２

（

７５

）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

５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１９

、

２０

楼

法定代表人 邱三发 联系人 林洁茹

电话

０２０－８８８３６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０－８８８３６６５４

网址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

０２０

）

９６１３０３

（

７６

）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太湖新城金融一街

８

号国联金融大厦

７０２

注册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县前东街

１６８

号国联大厦

６

层

法定代表人 雷建辉 联系人 沈刚

电话

０５１０－８２８３１６６２

传真

０５１０－８２８３０１６２

网址

ｗｗｗ．ｇｌｓｃ．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７０

（

７７

）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

１８１

号

法定代表人 吴永敏 联系人 方晓丹

电话

（

０５１２

）

６５５８１１３６

传真

（

０５１２

）

６５５８８０２１

网址

ｗｗｗ．ｄｗｚｑ．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６０１５５５

（

７８

）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大钟亭

８

号

法定代表人 步国旬 联系人 潘月

电话

（

０２５

）

８３３６７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５

）

８３３２００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ｎ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８５８８８

（

７９

）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黄龙世纪广场

Ａ

座

６－７

楼

法定代表人 吴承根 联系人 许嘉行

电话

（

０５７１

）

８７９０１９１２

传真

（

０５７１

）

８７９０１９１３

网址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ｅ．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

０５７１

）

９６７７７７

（

８０

）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

１１１

号

法定代表人 庞介民 联系人 王旭华

电话

（

０１０

）

６６２９７３８６

传真

（

０４７１

）

４９６１２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ｔ．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

０４７１

）

４９７２３４３

（

８１

）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

２３

号投资广场

１８

层

法定代表人 刘化军 联系人 王一彦

电话

（

０２１

）

２０３３３９１０

传真

（

０２１

）

５０４９８８２５

网址

ｗｗｗ．ｌｏｎｇ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１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８８

（

８２

）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

号楼

２２－２９

层

办公地址 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

号楼

２１－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 潘鑫军 联系人 吴宇

电话

（

０２１

）

６３３２５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１

）

６３３２６１７３

网址

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０３

（

８３

）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罗湖区笋岗路

１２

号中民时代广场

Ｂ

座

２５

、

２６

层

法定代表人 刘学民 联系人 崔国良

电话

（

０７５５

）

２５８３２８５２

传真

（

０７５５

）

８２４８５０８１

网址

ｗｗｗ．ｆｃｓｃ．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１８８８

（

８４

）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１８

层

法定代表人 余政 联系人 赵明

电话

（

０１０

）

８５１２７６２２

传真

（

０１０

）

８５１２７９１７

网址

ｗｗｗ．ｍｓｚｑ．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１９－８８８８

（

８５

）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９９

号院

１

号楼

１５

层

１５０１

法定代表人 刘汝军 联系人 孙恺

电话

（

０１０

）

８３５６１１４９

传真

（

０１０

）

８３５６１０９４

网址

ｗｗｗ．ｘｓｄｚｑ．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９８９８９８

（

８６

）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上海市西藏中路

３３６

号

法定代表人 郁忠民 联系人 张瑾

电话

（

０２１

）

５３５１９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１

）

５３５１９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９６２５１８．ｃｏｍ

客服电话

（

０２１

）

９６２５１８

、

４００８９１８９１８

（

８７

）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深圳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４０－４２

层

法定代表人 姜昧军 联系人 方文

电话

（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９５９９

传真

（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９５４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９５１１

（

８８

）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１０

号

法定代表人 菅明军 联系人 程月艳

电话

０３７１－６５５８５６７０

传真

０３７１－６５５８５６６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ｎｅｗ．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０３７１－９６７２１８

、

４００８１３９６６６

（

８９

）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

１

号金源中心

３０

楼

法定代表人 张运勇 联系人 苏卓仁

电话

（

０７６９

）

２２１１２０６２

传真

（

０７６９

）

２２１１９４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ｄｇｚｑ．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

０７６９

）

９６１１３０

（

９０

）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６３８

号财富中心

法定代表人 李晓安 联系人 李昕田

电话

（

０９３１

）

４８９０２０８

传真

（

０９３１

）

４８９０６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客服电话

（

０９３１

）

９６６６８

、

４００６８９８８８８

（

９１

）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广州市中山二路

１８

号电信广场

３６

、

３７

层

法定代表人 张建军 联系人 罗创斌

电话

（

０２０

）

３７８６５０７０

传真

０２０－２２３７３７１８－１０１３

网址

ｗｗｗ．ｗ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３３

（

９２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法定代表人 冉云 联系人 金喆

电话

（

０２８

）

８６６９０１２６

传真

（

０２８

）

８６６９０１２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００１０９

（

９３

）

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杭州市杭大路

１５

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 沈继宁 联系人 乔骏

电话

（

０５７１

）

８７９２５１２９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８１８３２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ｔｓｅｃ．ｃｏｍ

客服电话

（

０５７１

）

９６３３６

、

９６２３３６

（

上海地区

）

（

９４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８６

号

法定代表人 李玮 联系人 吴阳

电话

（

０５３１

）

６８８８９１５５

传真

（

０５３１

）

６８８８９７５２

网址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８

（

９５

）

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大同市城区迎宾街

１５

号桐城中央

２１

层

办公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长治路

１１１

号山西世贸中心

Ａ

座

Ｆ１２

、

Ｆ１３

法定代表人 董祥 联系人 薛津

电话

（

０３５１

）

４１３０３２２

传真

（

０３５１

）

４１３０３２２

网址

ｗｗｗ．ｄｔｓｂｃ．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１２１２１２

（

９６

）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层

、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 程宜荪 联系人 牟冲

电话

（

０１０

）

５８３２８１１２

传真

（

０１０

）

５８３２８７４８

网址

ｗｗｗ．ｕｂ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７－８８２７

（

９７

）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２８

层

Ａ０１

、

Ｂ０１

（

ｂ

）

单元

法定代表人 洪家新

？

联系人 孔泉

电话

（

０７５５

）

８２０８３７８８

传真

（

０７５５

）

８２０８３４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ｆｓｃ．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

０２１

）

３２１０９９９９

，（

０２９

）

６８９１８８８８

（

９８

）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中心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 吴永良 联系人 李珍

电话

（

０７５５

）

８２５７０５８６

传真

（

０７５５

）

８２９６０５８２

网址

ｗｗｗ．ｚｓｚｑ．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０２２０１１

（

９９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办公地址 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 李剑阁 联系人 廉赵峰

电话

（

０１０

）

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真

（

０１０

）

８５６７９５３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

０１０

）

８５６７９２３８

；（

０１０

）

８５６７９１６９

（

１００

）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注册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 孙名扬 联系人 张背北

电话

０４５１－８５８６３６９６

传真

０４５１－８２２８７２１１

网址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

１０１

）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Ａ

座

６－９

层

法定代表人 赵大建 联系人 李微

电话

（

０１０

）

５９３５５９４１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６５５３７９１

网址

ｗｗｗ．ｅ５６１８．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５６１８

（

１０２

）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厦门市莲前西路

２

号莲富大厦十七楼

法定代表人 傅毅辉 联系人 卢金文

电话

（

０５９２

）

５１６１６４２

传真

（

０５９２

）

５１６１１４０

网址

ｗｗｗ．ｘｍｚｑ．ｃｎ

客服电话

（

０５９２

）

５１６３５８８

（

１０３

）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６００

号

３２

楼

法定代表人 宫龙云 联系人 陈敏

电话

（

０２１

）

３２２２９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６８７２８７８２

网址

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客服电话

（

０２１

）

６３３４０６７８

（

１０４

）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环球金融中心

５７

层

法定代表人 陈林 联系人 夏元

电话

（

０２１

）

６８７７７２２２

传真

（

０２１

）

６８７７７８２２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

１０５

）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湖南长沙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

２２－２４

层

法定代表人 雷杰 联系人 郭军瑞

？

电话

（

０７３１

）

８５８３２５０３

传真

（

０７３１

）

８５８３２２１４

网址

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ｃ．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７１

（

１０６

）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三十

、

三十一层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三十

、

三十一层

法定代表人 吴骏 联系人 吴尔晖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００７１５９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００７０３４

网址

ｗｗｗ．ｙｄｓｃ．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１８８－６８８

（

１０７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８

号西南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余维佳 联系人 张煜

电话

（

０２３

）

６３７８６１４１

传真

（

０２３

）

６３７８２１２

网址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

１０８

）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南路

１８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长安兴融中心西楼

１１

层

法定代表人 孔佑杰 联系人 冯杰

电话

（

０１０

）

８３９９１７４３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６４１２５３７

网址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０９８３９

（

１０９

）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 高冠江 联系人 唐静

电话

（

０１０

）

６３０８１０００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３０８０９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

１１０

）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１２－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 徐勇力 联系人 汤漫川

电话

（

０１０

）

６６５５５３１６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６５５５２４６

网址

ｗｗｗ．ｄｘｚｑ．ｎｅｔ．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３

（

１１１

）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中国华融

Ａ

座

３

层

、

５

层

法定代表人 宋德清 联系人 黄恒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２３５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６２

网址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

１１２

）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广西桂林市辅星路

１３

号

法定代表人 张雅锋 联系人 牛孟宇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７０９３５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７００２０５

网址

ｗｗｗ．ｇ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３

（

全国

）

（

１１３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 何如 联系人 齐晓燕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９５２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６

（

１14

）

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环球金融中心

９

楼

法定代表人 罗浩 联系人 倪丹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８１８

？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７７５８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ｆ－ｃｌｓａ．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６８７７７８７７

（

115

）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

１９８

号

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

１９８

号

法定代表人 李工 联系人 甘霖

、

钱欢

电话

０５５１６５１６１８２１

传真

０５５１６５１６１６７２

网址

ｗｗｗ．ｈａｚｑ．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９６５１８

、

４００８０９６５１８

（

116

）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四川成都市人民南路

２

段

１８

号川信大厦

１０

楼

注册地址 四川成都市人民南路

２

段

１８

号川信大厦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 吴玉明 联系人 刘进海

电话

０２８－８６１９９２７８

传真

０２８－８６１９９３８２

网址

ｗｗｗ．ｈｘｚｑ．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３６６３６６

（

二

）

注册登记机构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同上

）

（

三

）

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 国浩律师集团

（

北京

）

事务所

住所

、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３８

号泰康金融大厦

９

层

负责人 王卫东 联系人 黄伟民

电话

（

０１０

）

６５８９０６６１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５１７６８０１

经办律师 黄伟民

（

四

）

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

２０２

号企业天地

２

号楼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 杨绍信 联系人 洪磊

电话

（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经办注册会计师 许康玮

、

洪磊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

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对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７

日刊登的本基金原招募说明书进行

了更新

，

并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在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后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活动进行了内容补充和更新

。

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

１．

在

“

重要提示

”

部分

：

明确了更新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有关财务数据的截止日期

。

２．

在

“

四

、

基金的投资

”

部分

：

补充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内容

。

３．

在

“

五

、

基金的业绩

”

部分

：

基金业绩更新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４．

在

“

六

、

基金管理人

”

部分

：

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相关信息

。

５．

在

“

二十

、

基金托管人

”

部分

：

更新了托管人的相关信息

。

６．

在

“

二十二

、

相关服务机构

”

部分

：

新增了瑞丰银行

、

同花顺

、

华安证券

、

宏信证券

４

家代销机构

，

并更新了相关直销

机构

、

代销机构信息

。

７．

在

“

二十 六

、

其 他应披 露事 项

”

部分

：

增加 了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本 基 金 的 相 关 临 时 公

告事项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11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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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10� � �证券简称：紫江企业 编号：临 2014-040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

发审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

年

11

月

21

日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发行审核委

员会对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

进行了审核

。

根据审核结果

，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

目前

，

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

。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核

准的正式文件后另行公告

。

特此公告

。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1 月 22 日

股票简称：星美联合 股票代码：000892 公告编号：2014－56

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2014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地址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公司

"

）

董事会原决定于

2014

年

12

月

2

日

（

星期二

）

下午

2:

30

在重庆市江北区北城天街

15

号富力海洋广场

2

栋

1402

室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

。

考虑到在股东大会通知发出后与广大投资者交流沟通过程中

，

部分投资者表达了参加现

场会议的意向

，

因公司会议室面积较小

，

故进行调整

。

现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地址变更为

：

重

庆市江北区北城天街

11

号重庆富力凯悦酒店

6

楼沙龙一厅会议室

。

会议的其它事项不变

。

特此公告

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46� � �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4-103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于

2014

年

11

月

21

日下

午在廊坊市开发区祥云道

81

号荣盛发展大厦

10

楼会议室召开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

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1

人

，

代表股份

1,330,

321,94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0353%

，

其中

：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

11

人

，

代表股份

1,329,207,321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9766%

；

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共

20

人

，

代表股份

1,114,619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87%

。

现场出席及参加

网络投票的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28

人

，

代表股份

22,521,845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57%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见证律师出席了会

议

，

董事长耿建明先生因公出差

，

过半数的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刘山先生主持会议

，

符合

《

公司

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计名投票方式逐项通过了如下议案

：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沈阳荣盛新地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

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1,329,949,540

股

，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0%

；

反对

371,

100

股

，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9%

；

弃权

1,300

股

，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1%

。

其中

，

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22,149,445

股

，

占参加会议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465%

；

反对

371,100

股

，

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6477%

；

弃权

1,300

股

，

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8%

。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长沙荣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

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1,329,937,240

股

，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1%

；

反对

371,

000

股

，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9%

；

弃权

13,700

股

，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10%

。

其中

，

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22,137,145

股

，

占参加会议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919%

；

反对

371,000

股

，

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6473%

；

弃权

13,700

股

，

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8%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该法律意见书

认为

：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

本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17� � � � �证券简称：

*

ST合泰 公告编号：2014-084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简要介绍

2011

年

11

月

，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就和北京

烨晶科技有限公司

、

武汉昌发过程装备工程有限公司技术转让合同纠纷

一案

，

向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

院分别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

、

8

月

16

日

、

9

月

6

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

并

依法进行了判决

。

公司已于

2013

年

1

月

23

日根据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11

）

淄民三初字第

234

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结果披露了

《

诉讼事项进

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3-002

）。

2013

年

1

月

29

日

，

公司因不服淄博市中

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

，

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

被告北京烨晶科

技有限公司及武汉昌发过程装备工程有限公司同时提起了上诉

。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3

年

5

月

6

日对上诉案件进行了公开审

理

，

并出具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

2013

）

鲁民三终字第

129

号民事判决

书

，

该判决为终审判决

。

公司

2013

年

12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

、《

中国证

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上发布了

《

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3-067

）

对该判决进行详细介绍

。

二

、

上述案件判决执行情况

判决赔偿款

9,284,080.40

元

(

其中

82,937.50

元为诉讼费

)

已于

2014

年

11

月

21

日执行完毕

。

三

、

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上述案件外

，

公司

（

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

）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其他诉讼

、

仲裁事项

。

四

、

本次公告的诉讼

、

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执行的诉讼判决属终审判决

，

其中判决赔偿款

9,201,142.90

元应

当确认为

2014

年营业外收入

，

具体账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结果

为准

。

特此公告

。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3399� � �证券简称:新华龙 公告编号:2014-054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

。

本次董事会会

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分别以专人送达

、

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

本次会议表

决截止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１６

时

。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人

，

实际出席

７

人

，

会议由郭光华

先生主持

。

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有关规

定

。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

、

审议

《

关于向锦州银行凌海支行续申请一年期三亿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授信额

度循环使用的议案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关于向锦州银行凌海支行申请一年期

三亿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授信额度循环使用的议案

》，

向锦州银行凌海支行申请办理人

民币三亿元流动资金借款循环授信额度

，

期限一年

。

因生产经营需要

，

公司研究决定该笔授

信到期后向锦州银行凌海支行续申请一年期三亿元流动资金借款授信额度

，

在授信期间内

循环使用

，

同时授权董事长郭光华为办理上述事宜的有权签字人

。

应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

，

７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二

、

审议

《

关于为公司向锦州银行凌海支行续申请可循环使用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关于向锦州银行凌海支行申请一年期

三亿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授信额度循环使用的议案

》，

向锦州银行凌海支行申请办理人

民币三亿元流动资金借款循环授信额度

，

期限一年

。

因生产经营需要

，

公司研究决定该笔授

信到期后向锦州银行凌海支行续申请一年期三亿元流动资金借款授信额度

，

在授信期间内

循环使用

，

同时授权董事长郭光华为办理上述事宜的有权签字人

。

本次办理的可循环使用

授信以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３４

处房产

、

４

处土地

、

机器设备及存货作为抵押

物

，

办理抵押登记

，

并由锦州新华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锦州天桥难熔金属有限公司

、

郭光华和秦丽婧提供信用担保

。

应参加表决董事

５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５

人

，

５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三

、

审议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拟提议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如下的议案

。

（

一

）

审议

《

关于向锦州银行凌海支行续申请一年期三亿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授信额

度循环使用的议案

》

（

二

）

审议

《

关于为公司向锦州银行凌海支行续申请可循环使用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会议时间

、

地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应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

，

７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1 月 22日

证券代码:603399� � � � �证券简称:新华龙 公告编号:2014-055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4 年第 6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现场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１４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

会议召开地点

：

辽宁省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山路一段

５０

号公司会议室

●

会议方式

：

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交易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根据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新华龙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决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

（

星

期一

）

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次临时股东大会

，

会议有关事项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２．

召开会议时间

：

现场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１４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辽宁省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山路一段

５０

号公司会议室

４．

表决方式

：

现场投票方式和网络投票方式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交易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

５．

投票规则

：

本次股东大会提供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表决方式

，

同一股份只能选

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不能重复投票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方式和网络方式重复进行投

票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二

、

出席会议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

星期四

）

下午

１５

：

００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授权委托书附后

），

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相关人员

。

三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

《

关于向锦州银行凌海支行续申请一年期三亿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授信额度

循环使用的议案

》，

该议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

。

２

、

审议

《

关于为公司向锦州银行凌海支行续申请可循环使用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该

议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四

、

现场参会方法

１．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

，

凭本人身份证

、

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

印件

（

加盖公章

）、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

，

凭代理

人的身份证

、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

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

章

）、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２．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

，

凭本人身份证

、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自然

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凭代理人的身份证

、

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

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３．

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股东请仔细填写

《

股东参会登记表

》（

附件二

），

连

同登记资料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１７

：

００

前到达公司投资证券部

。

来信请寄

：

辽宁省锦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天山路一段

５０

号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证券部

，

邮编

：

１２１００７

（

信封请注明

“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次临时股东大会

”

字样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１２

月

５

日

，

每日

９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登记地点

：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证券部

。

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

，

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材料原件并提交给

本公司

。

４．

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

（

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

）

授权他人签署的

，

委托人

（

或委托人

的法定代表人

）

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

并与上述办理登

记手续所需的文件一并提交给本公司

。

５．

参会登记不作为股东依法参加股东大会的必备条件

。

五

、

其他

１．

联系方式

：

联系地址

：

辽宁省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山路一段

５０

号

邮政编码

：

１２１００７

电话

：

０４１６－３１９８６２２

传真

：

０４１６－３１６８８０２

联系人

：

高文重

、

张韬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

、

食宿等费用自理

。

３．

发传真进行登记的股东

，

请在传真上注明联系电话及联系人

。

４

、

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

，

并携带身份证明

、

股东账户

卡

、

授权委托书等原件

，

以便验证入场

。

５

、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

请参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六

、

备查文件目录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附件

１

、《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

附件

２

、 《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参会登记

表

》

附件

３

、《

授权委托书

》

附件

１

：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投票日期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

总提案数

：

２

项议案

一

、

投票流程

１

、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５２３９９

华龙投票

２ Ａ

股股东

２

、

表决方法

（

１

）

一次性表决方法

：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

，

按一下方式申报

：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２

项提案

７５２３９９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２

）

分项表决方法

：

如需对各事项进行分项表决的

，

按以下方式申报

：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向锦州银行凌海支行续申

请一年期三亿元人民币流动资金

借款授信额度循环使用的议案

》

７５２３９９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

关于为公司向锦州银行凌海支

行续申请可循环使用授信提供担

保的议案

》

７５２３９９ ２．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

在

“

申报股数

”

项填写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二

、

投票举例

１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Ａ

股收市后

，

持有新华龙

Ａ

股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

络投票的全部议案投同意票

，

则申报价格填写

“

９９．００

元

”，

申报股数填写

“

１

股

”，

应申报如

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５２３９９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

，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

《

关于向锦州银行凌海支行续申请一年期三亿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授信额度循环

使用的议案

》

投同意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５２３９９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３

、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

，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

《

关于向锦州银行凌海支行续申请一年期三亿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授信额度循环

使用的议案

》

投反对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５２３９９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４

、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

，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

《

关于向锦州银行凌海支行续申请一年期三亿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授信额度循环

使用的议案

》

投弃权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５２３９９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

、

投票注意事项

１

、

考虑到所需表决的提案较多

，

若股东需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

建议直接委托

申报价格

９９

元进行投票

。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

，

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

的投票申报顺序

。

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

２

、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

，

出现多次投票的

（

含现场投票

、

委托投票

、

网络投

票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３

、

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

，

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

，

即视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

，

对于

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规定

的

，

按照弃权计算

。

附件

２

：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 6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 名 身 份 证 号

股 东 账 号 持 股 数

联 系 电 话 电 子 信 箱

邮 编 联 系 地 址

附件

３

：

授 权 委 托 书

委托人姓名

（

或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人持有股数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出席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次临时股东大会

，

授权委托期限为自本

《

授权委托书

》

签发之日起至锦州新华

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

委托权限为

，

出席锦州新华

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次临时股东大会

，

受托人对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按照本

人的下列指示行使表决权

，

对于可能纳入会议议程的临时提案或其他本人未做具体指示的

议案

，

受托人

（

享有

、

不享有

）

表决权

，

并

（

可以

、

不可以

）

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向锦州银行凌海支行续申请一年期三亿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授信额度

循环使用的议案

》

２

、《

关于为公司向锦州银行凌海支行续申请可循环使用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注

：

１

、

请股东在每一个议案后的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选项下仅选择其中一项打

“

√

”

进

行表决

；

２

、

请股东在

“

对于可能纳入会议议程的临时提案或其他本人未做具体指示的议案

，

受

托人

（

享有

、

不享有

）

表决权

，

并

（

可以

、

不可以

）

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

处进行选择

，

若股

东未进行选择

，

则视为受托人享有表决权

，

并且在会议中的表决符合委托人的要求或授权

。

委托人(签字):

2014 年 月 日

委托人签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952 证券简称：广济药业 编号：2014－078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获得药品生产批文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11

月

14

日

，

本公司就申报的新产品

"

阿德福韦酯片

"

已获批准

（

'

阿德福韦酯片

'

适用于治疗乙型肝炎病毒患者

），

发布了

《

关于公司获得药

品生产批文的提示性公告

》。

日前

，

公司已正式收到该批件

，

药品批准文号为

(

国药准字

H20140111)

。

该

生产批文的取得

，

不会对

2014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

目前

，

公司暂无法预

计该产品何时投入生产及正常生产与销售后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

公司董事会特提请广大投资者对本公司合理预期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1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0952 证券简称：广济药业 编号：2014－079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黄素产品价格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鉴于目前核黄素产品市场的供需情况

，

决定对主导产品核黄素报价进

行调整

，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自

2014

年

11

月

22

日起

，

将

80%

饲料级核黄素产品内销报价由每公斤

180

元左右上调至

220

元以上

，

外销报价由每公司

28

美元上调至

32

美元以上

。

二

、

80%

饲料级核黄素占公司核黄素产品总量的

65%

左右

，

其

2013

年度销

售收入约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40%

。

三

、

公司本次提高核黄素产品报价

，

市场能否接受尚不确定

，

公司将密切关

注核黄素市场价格动态

，

按照有关要求做好持续性信息披露

。

公司董事会特提请广大投资者对本公司合理预期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1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0669� � � � �证券简称：金鸿能源 公告编号：2014-046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4

年

11

月

21

日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中油金鸿能

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了审核

。

根据审

核结果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证监会审核通过

。

目前

，

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

，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

正式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

特此公告

。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1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0656� � � �证券简称：博元投资 公告编号：临 2014-059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司接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股权司法冻结及司

法划转通知

（

2014

司冻

140

号

），

公司股东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

司

16007532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被续冻

，

冻结起始日为

2014

年

12

月

30

日

，

冻

结终止日为

2016

年

12

月

29

日

。

特此公告

。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002143� � � � � �股票简称：高金食品 编号：2014-098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2

、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3

、

本次会议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

4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集人

：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2

、

表决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3

、

会议召开时间

：

（

1

）

现场会议时间

：

2014

年

11

月

21

日

（

星期五

）

下午

14:00-

下午

15:00

（

2

）

网络投票时间

：

2014

年

11

月

20

日至

2014

年

11

月

21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

：

2014

年

11

月

21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时间

：

2014

年

11

月

20

日下午

15:00

至

2014

年

11

月

21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

4

、

会议召开地点

：

四川省遂宁市滨江南路

666

号

；

5

、

会议主持人

：

金翔宇先生

6

、

会议的通知

：

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5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刊登了

《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7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1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9,655.9828

万股

，

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2.97%

。

其中

：

1

、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3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69,634.8728

万股

，

占公司

股份总额的

62.95%

。

2

、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

8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21.11

万股

，

占公司股份总

额的

0.0191%

。

会议由公司董事金翔宇先生主持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

。

北京康达

（

成都

）

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

，

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

。

三

、

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宜宾高金食品有限公司向宜宾翠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

2,000

万元贷款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

》；

具体表决结果为

：

同意

69,638.2928

万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46%

；

反对

17.5

万股

，

占

0.0251%

；

弃权

1,900

股

，

占

0.0003%

。

本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

表决通过

。

以上议案详情请见公司

2014

年

11

月

5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披露的相关公告内容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康达

（

成都

）

律师事务所印娟

、

杨波律师担任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

，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股东大会召集人

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

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

、

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股东大会决议

、

北京康达

（

成都

）

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